
114 年度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寒假生活須知 
             

 114 年 1 月 6 日 
親愛的同學： 

    歲序更替，寒假將至，期待同學細心規劃假期，迎接嶄新的一年，為新學期做好再出發的準備。本學期即將

於 114 年 1月 20 日（一）結束，請同學妥善規劃假期，溫習課業並完成寒假作業。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訂於 114 年 2 月 11 日（二）開學，寒假期間為了維護學生安全，特提醒下列注意事項請務

必詳讀與遵守：  

一、【期末及寒假重要行事&注意事項】寒假銜接營學生穿著體育服上課。 

  

 

 

   

 

 

二、114 年 2 月 11 日（二）為開學日 (正式上課)，全校師生穿著粉紅色系上衣到校於開學典禮實施友善校園週

【反霸凌宣誓】，因故不克參加者，請於開學前完成請假程序，並於返校後持相關證明完成銷假手續。      

（住校生返校時間以夜導處公告為主)。 

三、請落實勤洗手、注意手部衛生、咳嗽禮節及佩戴口罩等個人防護措施，以防呼吸道傳染疾病傳播。 

四、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頻傳，請隨時保持居家環境良好通風，並安全使用火、電。 

五、消費者三不運動：(1)危險公共場所不去；(2)標示不全商品不買；(3)問題食品、藥物不吃 

六、除爆四不曲：(1)不製造非法爆竹；(2)不販賣不購買非法爆竹；(3)不囤積爆竹煙火。 

七、寒假期間應保持正常及規律生活作息，非醫師處方藥物不要輕易使用，拒絕成癮物質；參加聚會活動時，務 

    必提高警覺並且不隨意接受陌生人的物品及飲料。 

八、工讀與人身安全：近年職場陷阱及詐騙事件頻傳，寒假期間打工，請瞭解工作性質、危險程度、上下班交通 

    及交友狀況，記住 7不 3要原則(『不繳錢、不購買、不辦卡、不飲用、不隨意簽約、不非法工作、證件不 

    離身』及『要陪同、要確定、要存疑』)，強化學生打工之警覺心；請避免涉足不良場所，減少危險因素。 

    從事室內活動時應了解該場所之安全性、逃生路線及逃生設備，以確保安全。 

九、交通及戶外活動安全：交通意外事故為學生意外傷亡的首要因素，寒假期間請勿無照騎乘機車，遵守各項交 

    通規則，切記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從事戶外活動，如遇天候狀況不佳，應立即停止一切戶外活動，以防 

    突發性之意外事件發生。 

十、詐騙防制：最常發生的詐騙態樣為假投資詐騙，請學生謹記「防詐騙三不三要」原則： 

 (一)三不：(1)不聽：來源不明資訊。(2)不加：陌生投資群組。(3)不用：保證獲利 APP、投資平臺。 

 (二)三要：(1)要警覺：對任何鼓吹加入投資群組、勸誘買股投資訊息提高警覺。 

           (2)要查證：向合法期貨商、合法投信投顧業者、合法證券商或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 

           (3)要報警：向治安單位或檢調單位檢舉（或撥 165 反詐騙專線）。 

十一、預防犯罪：請勿從事違法活動如：毒品、飆車、竊盜等。近年網路犯罪事件頻傳：違法上傳不當影片、竊 

      取他人網路遊戲虛擬貨幣、點數及寶物等，請同學注意網路使用安全，以免誤觸法網。 

十二、勿涉足不適當場所，避免招惹是非，例如網路電玩店、撞球場、交友中心、PUB 等場所。臺北市規定 15  

      歲以下之青少年無父、母、法定監護人陪同或未滿 18 歲之人無學校出具證明，於夜間 11 時至翌日 8時， 

      禁止資訊休閒業（網咖）營業場所；另新北市全日禁止 18 歲以下人員進入資訊休閒業（網咖）營業場所。 

十三、勿到溪流、湖泊或無救生員之海邊、游泳池戲水；勿深夜結伴出遊、飆車；不濫用藥物、不吸菸、不喝酒、    

      不賭博。寒假期間，勿燃放炮竹等從事危險之活動或遊戲；若有登山之計畫，請先至學務處登記並呈送登    

      山計畫。  

十四、幫派慣用利誘及威脅方式滲入校園，誘拐年幼無知的學生作奸犯科、違紀犯法。聰明的你千萬別被利誘入 

      彀而悔不當初；教育局防治幫派暨反毒專線電話：(02)23459595、0800024099 或市府專線 1999。 

十五、善用各種救援通聯網路，如警察 110、消防 119、家暴 113、反詐騙 165、教育部校安 (02)33437855、33437856

及國教署校安中心(04)23302810、23398421 之 24 小時服務專線、學校總機：02-28316834 轉 232 (學生

事務組)，請同學具備應有素養，避免以惡作劇心態撥打相關求助電話浪費社會資源。 

十六、請高二、高三同學留意：內政部役政署宣導自 114 年 1 月 1日起，民國 95 年次出生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 

      男出境需經核准，始可出境。 

十七、本校學生寒假生活須知及教育部部頒之各級學校 114 年寒假期間學生活動安全注意事項將公告於本校網 

      站，請家長詳閱。 

                                     

高三學測日期 114/01/18(六)～114/01/20 日(一) 

結業式 114/01/20(一)期末考第三天，結業式結束後開始寒假銜接營。 

寒假起迄 114/01/20(一)～114/02/10(一) 

寒假銜接營日期 國中一.二.三年級及高中一.二年級：114/01/20(一)～114/1/24(五)。 

開學日期 114/02/11(二)開學典禮並正常上課。 


